
 

《吳友生獎學金》 
 

蒙神恩典，呂小本年度獲熱心教育的人士支持及贊助，設立各項獎學金，以表揚在德、智、體、群、

美、靈六育或多元智能各方面均有良好表現的學生。獎學金計劃（請參閱手冊 P.19）詳情如下： 

(一) 吳友生獎學金 

獎項名稱 獲獎準則 

 品學兼優獎 必須符合以下各項準則： 

 全學年各級一名學業成績平均分及品行均達 A-級，且學業成績為該級最

高者。 

 須獲班主任推薦，並經獎學金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 成績卓越獎  全學年各級學業平均分最高的首三名學生。 

 成績優異獎  全學年各班學業平均分最高的首三名學生。 

 學科獎  全學年各級於每個指定學科（中文、英文、數學、常識、普通話、視覺藝

術、音樂、體育）學業平均分最高的一名學生。 

 須獲科任老師推薦，並經獎學金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。 

 若同一學科出現兩名學生分數相同，則由該科主任審議後決定。 

 操行獎  全學年各班一名，品行表現獲評 A-級且為該班最優異者。 

 須獲班主任推薦。 

 服務獎  全學年各班兩名，於班內服務表現優異者。 

 須獲班主任推薦。 

 進步獎  全學年比較第二、三次評估（一至五年級）;第一、二次評估（六年級）

的平均分，各級進步幅度最大的首三名學生。 

 

 

 


